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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15:00

（二）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

月28日9:15－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W3座502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李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七）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列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2人，代表股份数量270,165,7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76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50,858,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2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19,307,0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2%。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7人，代表股份12,67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9%。

（二）其他人员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663,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757％；反对5,

6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13％；弃权53,8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23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1,816,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023％；反对4,

4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33％；弃权53,88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4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1,815,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019％；反对4,

5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1％；弃权53,8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23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964,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869％；反对5,

37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1％；弃权53,8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23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5,699,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7％；反对4,

4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650％；反对4,4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35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除审议以上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田浩森、张志强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高升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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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2024年6月28日，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 或“公司” ）股票收盘

价为0.98元/股，公司股票收盘价首次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修订）第

9.2.3条及9.1.14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格低于1元情形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

露公司股票或者其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种应当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若公司股票

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中装转2” 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

上市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

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1.14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

的，其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种应当终止上市，相关终止上市事宜参照股票终止上市有关

规定办理。 ”

2024年6月2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98元/股，首次低于人民币1元。 如若自该日起，出现“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 的情形，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中装转2” 将因触

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3条、第9.2.4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

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

的，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

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一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中装转2” 可能被终止上市风险

2024年6月2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第9.2.1条、第9.1.14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

券“中装转2” 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2、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2024年2月23日，因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示” 情形。 自2024年2

月27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由“中装建设” 变更

为“ST中装” 。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事项仍未解决，公司面临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解除时间不确定风险。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 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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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装转2” 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调整前“中装转2” 评级：“A”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 ，评级展望：稳定；

2、调整后“中装转2” 评级：“BB”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BB” ，评级展望：稳定。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评级机构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出具的《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238】号01）。

中证鹏元对公司及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分析和评估， 经中证鹏元证券评级评审

委员会审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BB，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公开发行的“中装转2” 的债券信

用等级调整为BB。

中证鹏元出具的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

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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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3260弄10号宰相府酒店一楼听风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普通股股东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93,647,6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93,647,6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20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20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苏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庄子祊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65,708 99.9862 81,910 0.013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65,708 99.9862 81,910 0.013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62,898 99.9857 84,720 0.014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65,708 99.9862 81,910 0.013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76,259 99.9879 71,359 0.012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3,938,776 99.9690 84,720 0.031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62,898 99.9857 84,720 0.014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公司12英寸半导体大硅片产业化

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77,557 99.9881 70,061 0.011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62,898 99.9857 84,720 0.014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3,562,898 99.9857 84,720 0.014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74,548,154 99.9043 71,359 0.0957 0 0.0000

6

《关于确认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74,534,793 99.8864 84,720 0.1136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74,534,793 99.8864 84,720 0.1136 0 0.0000

10

《关于2024年度

新增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74,534,793 99.8864 84,720 0.113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7和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议案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SILICON� TECHNOLOGY� INVESTMENT� (CAYMAN)�

CORP.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会议。

4、本次股东大会分别听取了各独立董事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从群基、高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98� � � � � � � �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4-02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1号中煤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通

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84,554,08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721,430,4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663,123,6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322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236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08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树东主持，采用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非执行董事徐倩、独立非执行董事熊璐珊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姜群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9,581,128 99.9761 1,836,780 0.0237 12,500 0.0002

H股 2,554,509,324 95.9215 104,956,353 3.9411 3,658,000 0.1374

普通股合计： 10,274,090,452 98.9363 106,793,133 1.0284 3,670,500 0.035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0,244,195 99.9846 1,173,713 0.0152 12,500 0.0002

H股 2,652,733,779 99.6099 6,731,898 0.2527 3,658,000 0.1374

普通股合计： 10,372,977,974 99.8885 7,905,611 0.0762 3,670,500 0.035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0,244,195 99.9846 1,173,713 0.0152 12,500 0.0002

H股 2,651,492,329 99.5632 7,973,348 0.2994 3,658,000 0.1374

普通股合计： 10,371,736,524 99.8766 9,147,061 0.0881 3,670,500 0.035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1,430,4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股 2,663,122,677 99.9999 1,0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84,553,085 99.9999 1,000 0.00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资本支出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1,417,908 99.9998 0 0.0000 12,500 0.0002

H股 2,662,992,677 99.9951 131,000 0.004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84,410,585 99.9986 131,000 0.0013 12,5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中期财务报告审阅和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0,402,079 99.9867 1,015,829 0.0131 12,500 0.0002

H股 2,662,991,677 99.9950 132,000 0.005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83,393,756 99.9888 1,147,829 0.0111 12,5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1,417,908 99.9998 0 0.0000 12,500 0.0002

H股 2,654,605,223 99.6801 8,518,454 0.319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76,023,131 99.9178 8,518,454 0.0821 12,5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实施回报股东特别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1,406,808 99.9997 0 0.0000 23,600 0.0003

H股 2,663,122,677 99.9999 1,0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84,529,485 99.9997 1,000 0.0001 23,600 0.0002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21,406,808 99.9997 0 0.0000 23,600 0.0003

H股 2,663,122,677 99.9999 1,000 0.000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84,529,485 99.9997 1,000 0.0001 23,6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12,677,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

中期财务报告审阅和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11,648,871 99.0874 1,015,829 0.9015 12,500 0.0111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12,664,700 99.9889 0 0.0000 12,500 0.0111

8

关于实施回报股东特别

分红的议案

112,653,600 99.9791 0 0.0000 23,600 0.0209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 事 会 制 定 并 实 施

2024年中期分红方案

的议案

112,653,600 99.9791 0 0.0000 23,600 0.02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23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孙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24-033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4: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一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

事长谢浩先生主持。

7、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出席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69,919,24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936%（其中，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数382,9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1％），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3人，代表股份数169,536,3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1825%。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表决的股东共计2人，代表股份数382,9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1％。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了如下提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郭瑾女士、谢浩先生、陈宏良先生、王一鸣先生、裴书华女士、罗

宏健先生、韦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

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

选

选举郭瑾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谢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陈宏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王一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裴书华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罗宏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韦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

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

选

选举郭瑾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谢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陈宏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王一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裴书华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罗宏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韦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黄燕飞女士、窦欢女士、肖遂宁先生、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举票

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

选

选举黄燕飞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窦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肖遂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9,919,242 100%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

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选举黄燕飞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窦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肖遂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2,917 100% 是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李伟杰先生、彭君舟先生、贺亚荣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举票

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

选

选举李伟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彭君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69,919,242 100% 是

选举贺亚荣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69,919,242 100%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选

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是 否 当

选

选举李伟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彭君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82,917 100% 是

选举贺亚荣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82,917 100%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子琳、余家燕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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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

年6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鉴于公司于2024年6月

28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

事会会议提前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到会董事11名，其中郭瑾董事、王一鸣董事、黄燕飞

董事、肖遂宁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郭瑾女士为公司董事长、谢浩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郭瑾女士、谢浩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要求，同意选举下列人员为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黄燕飞女士（独立董事）

委员：窦欢女士（独立董事）、裴书华女士

2、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肖遂宁先生（独立董事）

委员：窦欢女士（独立董事）、谢浩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肖遂宁先生（独立董事）

委员：黄燕飞女士（独立董事）、裴书华女士

4、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郭瑾女士

委员：谢浩先生、陈宏良先生、韦洋先生、罗宏健先生、肖遂宁先生（独立董事）、王利民先生（独立董

事）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且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郭瑾女士提名，董

事会同意聘任谢浩先生为公司总裁、高小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人选的履历及任职资格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出

具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谢浩先生同时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 本议案的通过，不会导致董事会中兼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高小军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其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6-3612808

传真：0756-3612812

电子邮箱：gaoxiaojun@huajinct.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裁谢浩先生提名，董事

会同意聘任胡正然先生、高小军先生、谢耘先生、张扬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人员的履历及任职资格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出具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胡正然先生、高小军先生、谢耘先生、张扬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公司治理的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裁谢浩先生提名，董事会同

意聘任睢静女士（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聘任财务总监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并一致同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对睢静女士的履历及任职资格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出具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平女士（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平女士的联系方式：

电话：0756-3612810

传真：0756-3612812

电子邮箱：liuping@huajinct.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提名委员会决议；

3、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个人简历

谢浩先生：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现任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珠海发展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等。 曾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横琴事业部总

经理；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总监；本公司副总裁等。 2021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

长、总裁。

胡正然先生：1988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9年7月起曾先后任职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2016年起历任本公司战略部运营部总

经理、总裁助理，现任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2024年3月起至今本公司副总裁。

高小军先生：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5年8月起曾先后任职于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等。 2014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24年3月至

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谢耘先生：197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会计师。 1993年8月起曾先后任职于珠海机场电

厂有限公司、珠海电力局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南方华力通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珠

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担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2014年5月至

今任公司副总裁。

张扬先生：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澳门籍。 2007年9月起曾先后任职于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

基金监管处、珠海华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等；现任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珠海光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等；2024年3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睢静女士：197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3年7月起曾先后任职于泛安科

技开发（石家庄）有限公司、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铧

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现任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2015年8月至今任本

公司财务总监。

刘平女士：198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8年9

月至今在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工作，现任证券事务部副总经理。

以上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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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

6月28日在公司位于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的会议室现场召开。 鉴于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召开的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以及公司于2024年3月25日召

开的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

次监事会会议提前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5名，实际到会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由

非职工代表监事李伟杰先生、彭君舟先生、贺亚荣女士以及职工代表监事钟丽麟先生、陈沛妍女士组成。

监事会人数及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符合《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本次会议

同意推举李伟杰先生担任公司监事长。 李伟杰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03�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4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分别以0.7769元/股、2.230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了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

计划的3名激励对象合计为128,700股的限制性股票，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11%。

2、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69,270,553股减少为1,169,141,853股。

4、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人数由161人调整为160人，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2,280.98万股。

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

回购注销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12.87万股的限制性股票；2024年

5月8日，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前述部分限制性股票并修改公司注册资本及 《公司章

程》。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

1、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拟采取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形式， 以2.9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149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1,800万

股普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37%。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就公司实施第四期股权激励

计划发表了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浙江天册” ）就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

合规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荣正企业咨

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正咨询” ）就公司实施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出

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20年9月10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及

相关事项,同时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以2.95元/股的价格授予149名激励

对象合计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为2020年9月18日。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意见；浙江天册和荣正咨询就公司第四期股

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后，在缴款登记过程中，两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万股。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将股权激励对象调整为147名，限制性股票调整为1,783万股。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就调整事项发表了意见；浙江天册、荣正咨询就该调整事项分别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确认、中登

公司核准登记，1,783万股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20年11月13日。

4、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同意，深交所、

中登公司核准登记， 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完成了147名激励对象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限售期合计713.2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宜，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

为1,069.80万股。

5、2022年5月6日，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以总股本797,850,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2年5月27日实施完

毕，鉴此，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390.74万

股。

6、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同意，深交所、中登

公司核准登记，公司分别于2023年5月30日、2023年8月10日完成了146名激励对象第四期

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合计694.2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和第四期

股权激励计划1名退休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2.34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事宜。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694.20万股，激励对象人数由

147人调整为146人。

7、2024年4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四

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合计5.85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浙江天册就该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146人调整为144

人。

8、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同意，深交所、中

登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完成了144名激励对象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

限售期合计688.3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宜，剩余5.85万股限制性股票

尚需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

1、2021年10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拟采

取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形式， 以4.44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161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2,2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84%。 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就公司实施第五期股权激

励计划发表了意见；浙江天册就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合规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荣正咨

询就公司实施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21年11月15日，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

及相关事项,同时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

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以4.44元/股的价格授予161名

激励对象合计2,2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1年11月29日。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意见；浙江天册和荣正咨询就第五期股

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22年5月6日，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以总股本797,850,4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2年5月27日实施完

毕，鉴此，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2,860万股。

4、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同意，深交所、中登

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完成了161名激励对象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

售期合计28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宜， 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2,574

万股。

5、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同意，深交所、中

登公司核准登记，公司于2024年1月4日完成了161名激励对象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限售期合计28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宜， 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2,

288万股。

6、2024年4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四

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

解除限售条件合计7.02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浙江天册就该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161人调整为160

人，剩余未解除限售股票为2,280.98万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资金总额

1、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和数量

（1）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1名激励对象于2023年2月退休，根据第四期股权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该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1.95万股限制性

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公司第四期及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1名激励对象因病就医请假，根据第四期和第

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该名激励对象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

3.90万股限制性股票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2.86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

销。

（3）公司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1名激励对象因违纪撤职，根据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该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合计4.16万股限制性股票予

以回购注销。

2、回购价格和定价依据

因公司分别于2021年5月26日、2022年5月27日、2023年5月10日、2024年5月23日实施

了每10股派4.00元的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5.00元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

3股的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3.50元的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和每10股派4.50

元的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原则及程序”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对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进行调整，具体方法为：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每股回购价格。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回购价格。经

派息调整后，P仍须为正数。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本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如下：

①本次调整后，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即公司

授予价格2.95元/股）-2020年度每股派息额（0.40元/股）-2021年度每股派息额（0.50元/

股）】/ 【1+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0.30股）】-2022年度每股派息额 （0.35元/股）

-2023年度每股派息额（0.45元/股）=0.7769元/股。

②本次调整后，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即公司

授予价格4.44元/股）-2021年度每股派息额（0.50元/股）】/【1+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0.30股）】-2022年度每股派息额（0.35元/股）-2023年度每股派息额（0.45元/股）=2.

2308元/股。

3、回购资金来源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金额合计为202,050.81元（不含应支付的利息），均为公司自

有资金。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169,270,553股减少为1,

169,141,853股，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98,396,813 25.52% -128,700 298,268,113 25.5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70,873,740 74.48% 0 870,873,740 74.49%

三、总股本 1,169,270,553 100.00% -128,700 1,169,141,853 100.00%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的事宜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4）229号验资报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公司第四期股权激励计划》《公司第五期股权

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第四期和第五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继

续实施，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相关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